关于选拔2017届本科毕业生推免担任专职辅导员的通知
（同济大学青年人才储备计划选聘）
根据同济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同委[2005]022号）的相关要求，学校将公开选聘10名2017届本科毕业生担任专职辅导员，并入选“青年人才储备计划”，同时获得免试推荐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资格。按照学校人事人才工作的建设要求，入选者在从事学生工作满两年后，从中选拔部分人员补充至学校管理干部队伍。
“青年人才储备计划”自2012年开始实施，学校逐年从本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拨并培养一批青年储备人才，作为学生辅导员和学校管理干部队伍的后备力量，并专门制定和实施选拨及培养计划，以期推动学校学生工作队伍及管理干部队伍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选聘条件
1. 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2. 学习成绩优秀，平均绩点不得低于3.5；
3. 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
4. 担任过班长、支部书记或其它主要学生干部两年以上者优先；
5. 志愿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
二、选聘程序
1. 申请者本人向所在学院递交书面申请，填写并上交《专职辅导员聘任审批表》。

2. 经过学院选拔推荐，申请人请于2016年9月5日17:00前将个人申请及《专职辅导员聘任审批表》送至学工部思政科（行政北楼422/424室）。
（特别说明：即日起至7月15日递交申请可送行政北楼422/424室；7月15日至9月5日递交申请可送大学生活动中心一楼学生事务中心4号柜台。）
3. 学校选聘工作小组根据学院推荐意见组织考核面试（拟安排在9月），获得面试资格的申请者，必须按照面试考核要求认真做好自我推荐和当场答辩的准备，选聘工作小组根据面试及综合考核情况确认录取人选。

4. 录取者名单由学工部报学校分管领导，审批后公示并报送相关部门。
三、岗位说明
1、应聘者经聘任后人事管理方式为人才派遣。
2、辅导员受聘后需参加学工部组织的上岗培训，经认定合格后方可上岗并获得免试保送研究生资格，入职后第二年开始攻读研究生学位，学籍保留一年。
3、由于学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辅导员在职攻读研究生的学费由学校负担一半，其余由辅导员个人或工作单位、攻读研究生学位所在的院系承担。
4、专职辅导员的聘期一般为四年。专职辅导员应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考核不合格的辅导员将被解除聘用，并取消免试保送研究生的资格。
四、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赵老师   方老师
咨询电话： 65986892/65982756
党委学生工作部
 2016年6月22日
《专职辅导员聘任审批表》见下
同济大学“青年人才储备计划”专职辅导员聘任审批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一寸照片

	学号
	
	专业
	
	绩点
	
	

	学院
	
	成绩排名
	___/___（排名/专业人数）

	生源地
	省（市）     市       县
	电话
	

	
	
	邮箱
	

	主要 专长
	

	社会工作经历
	

	个人简历（可另附纸）：

	本人志愿（可另附纸）：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推荐意见：

                 党委（总支）分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公章）

	学校选拔工作小组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1、本人志愿是指申请人明确辅导员的岗位职责和未来去向后所作的明确表态；书面材料字数1000-2000字为宜。2、此表一式两份，一份交学校，一份学院留存；此表连同本人申请材料附件送至学生工作部思政科。

